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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 法 法 庭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

主 案 案 號 ：11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

法 庭 之 友 ：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

代 表 人 ：林 綉 娟 理 事 長  

代 理 人 ：陳 瑋 珊 律 師

均詳委任狀 

均詳委任狀 

均詳委任狀

為 人 民 聲 請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案 件 ，依 《憲 法 訴 訟 法 》 第2 0條 第 1項 聲  

請 許 可 為 法 庭 之 友 事 ：

壹 、聲 請 人

一 、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世界反死刑聯盟針對上述案件特此對中 

華 民 國 憲 法 法 庭 提 交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，以確保中華民國所有被判 

處 死 刑 者 的 權 利 受 到 保 護 。

二 、 《憲 法 訴 訟 法 》 第20條 規 定 ：「當 事 人 以 外 之 人 民 、機 關 或 團 體 ， 

認 其 與 憲 法 法 庭 審 理 之 案 件 有 關 聯 性 ，得 聲 請 憲 法 法 庭 裁 定 許 可 ’ 

於 所 定 期 間 内 提 出 具 參 考 價 值 之 專 業 意 見 或 資 料 ，供憲法法庭參 

考 。」

三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是 一 個 國 際 性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，致 力 於 保 護 和 促 進  

《世 界 人 權 宣 言 》和 全 球 其 他 國 際 條 約 所 載 明 的 權 利 。國際特赦 

組 織 在 中 華 民 國 設 有 台 灣 分 會 （登 記 資 訊 請 見 上 文 ）。國際特赦 

組 織 人 權 運 動 遍 佈 全 球 1 5 0 多 個 國 家 ，擁有 1000多 萬 名 會 員 、行 

動 者 和 支 持 者 ，獨 立 於 任 何 政 府 、政 治 意 識 形 態 、經濟利益或宗 

教 信 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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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四 ，就 全 球 各 地 的 人 權 狀 況 （包括死刑）而 言 ，國際特赦組織被公認 

t2 . 為 正 螻 、公 正 和 可 靠 研 究 分 析 的 資 料 來 源 。國際特赦組織不但進

3 行 研 究 ，也 針 對 全 球 性 、區域性和國家性的人權議題帶頭促進世

4 界 各 地 的 人 權 。國際待赦组織和國際與區域層級的一些人權機構

5 建 立 了 正 式 往 來 關 係 ，例 如 ：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具 有 聯 合 國 （UN) 經

6 濟 及 社 會 理 事 會 （ECOSOC) 及 聯 合 國 教 育 、科 學 及 文 化 組 織

7 ( UNESCO ) 的 諮 詢 地 位 。國際特赦組織在非洲人權與民族權利

8 委 員 會 具 有 觀 察 員 地 位 ，並 在 美 洲 國 家 組 織 註 冊 為 公 民 社 會 組 織 。

9

1 0 五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在 向 國 際 、區域和國家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和

11 其 他 第 三 方 意 見 書 擁 有 豐 富 的 經 驗 ，以協助他們解決國際法的基

12 本 問 題 ，包 括 國 際 刑 事 法 院 、非 洲 司 法 與 人 權 法 院 、歐洲人權法

13 院 、西 非 國 家 經 濟 共 同 體 法 院 以 及 加 拿 大 、墨 西 哥 、獅子山共和

14 國 、南 非 、美 國 、泰 國 和 英 國 等 其 他 國内法 院 。

15

1 6 六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以 法 庭 之 友 的 身 分 ，在 包 括 南 非 和 北 韓 1 2在内的多

17 個司法管轄區提出對死刑合憲性的質疑。

18

1 9 七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反 對 一 切 死 刑 ，没 有 例 外 。死 刑 侵 犯 了 生 命 權 ，是

20 極 端 殘 忍 、不 人 道 和 有 辱 人 格 的 刑 罰 。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在 1 9 7 7 年

21 1 2 月 發 佈 了 《斯德哥爾摩宣言》後 ，開始在全球推動廢除死刑的

22 倡議行動、

23

1 南非憲法法院 1 戌政部邊孝訴 fnimanue/ 7iebe 孝"（M/n/ster 〇/Home/A加 and Of/iers 1/ 
fmmanue/ Tiebe and Ot/iers J 2012 (5) SA 467 (CC) :北韓憲法法院，某‘ 2019Hun-BaS9 (待判

決）。
2國際特赦组織^《斯德哥爾摩宣言》廢除死刑會議」（ACT50/001/1S7 7 )，1977年 12月 1 1日 ’ 

httPs;//www.amnestv.orR/en/documents/act50/D01/1977yen/

http://www.amnestv.orR/en/documents/act50/D01/1977ye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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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、 國際待赦組織是舉世公認提供確實可靠的全球死刑執行資訊的組 

織 ，每年都會發布全球死刑執行情況的數據 ◊ 這些數據被各國媒  

體 、政 府 和 聯 合 國 在 討 論 死 刑 問 題 時 大 量 使 用 。自 2 0 0 7 年 以 來 ， 

國 際 特 赦 組 織 還 負 責 協 調 相 關 倡 議 活 動 ，以促進各國採納聯合國 

大 會 多 次 通 過 的 關 於 暫 停 執 行 死 刑 的 決 議 ，包 括 最 近 於 2 0 2 2 年 

1 2 月 1 5 日通過的第 77/222號 決 議 。

九 、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是 由 超 過 1 6 0個非政府組織 ' 律 師 協 會 、地方政 

府 和 工 會 所 組 成 的 聯 盟 ，共 同 努 力 在 全 球 爭 取 廢 除 死 刑 。世界反 

死 刑 聯 盟 於 2 0 0 2年 5 月 1 3 日 在 羅 馬 成 立 ，國際特赦組織是創始 

成 員 之 一 。

十 、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的 宗 旨 是 加 強 反 對 死 刑 的 國 際 力 量 ，目標是全球 

各 國 皆 全 面 廢 除 死 刑 。為 了 實 現 這 個 目 標 ，世界反死刑聯盟在有 

死 刑 的 國 家 提 倡 徹 底 終 止 死 刑 判 決 與 處 決 ，亦在一些國家試圖減 

少 死 刑 的 執 行 ，以 作 為 廢 除 死 刑 的 第 一 步 。世界反死刑聯盟秘書 

處 以 廢 除 死 刑 為 目 標 ，協 助 聯 盟 成 員 進 行 有 利 於 批 准 《公民與政 

治權利國際公約》 第二項任擇議定書的遊說行動。

H-----世界反死刑聯盟曾作為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 3。

十 二 、高 烊 輝 律 師 雖 然 為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之 理 事 ，同時也是 

聲 請 人 徐 偉 展 、沈 岐 武 、林 旺 仁 、王 鴻 偉 、陳 文 魁 之 代 理 人 ，但 

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在 提 交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時 ，内容並未尋求高 

烊 輝 律 師 之 意 見 。

3 美國最高法院， James fnV? Mc/0>7/?ey 款 亞 為 疑 琢 r允fmes fr/zi I/. Wr/zona J ，人權倡議者
和世界反死刑聯盟作為法庭之友支持請願者的摘要，第 18-1109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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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三 、此 外 ，國 際 特 赦 組 織 為 兩 名 聲 請 人 王 信 福 （主 要 聲 請 人 ）和 

邱 和 順 ，透過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分會以及國際社會的力量進行倡  

議 行 動 ，推 動 廢 除 死 刑 的 計 畫 。

十 四 、關 於 以 法 庭 之 友 的 身 分 參 與 本 案 ，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、 

世界反死刑聯盟與申請人及其他法庭之友之間關於準備事宜的合  

作 ，僅 限 於 協 調 所 提 交 内 容 之 主 題 ，以免意見陳述的内容有所重 

複 0

十 五 、針 對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，從 未 向 聲 請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索 討 或 提 供  

相 關 的 金 錢 報 酬 。

十 六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和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並 未 收 到 且 亦 未 提  

供其他人與法庭之友意見書相關的金錢報酬或資金。

十 七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和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自 行 承 擔 本 次 法 庭  

之 友 的 相 關 費 用 。

參 、提具法庭之友意見書之主張及理由

十 八 、根據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法 庭 於 2024年 1月2 5 日 發 布 的 公 告 内 容 ，作 

為 本 案 的 一 部 份 ，中華民國蕙法法庭將審理一系列議題4。國際特 

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和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提 交 此 份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，以 

協 助 憲 法 法 庭 針 對 第 一 個 問 題 做 出 裁 決 ，具 體 内 容 如 下 ：

1 .作為法定刑之一種的死刑是否違蕙？

4中華民國憲法法庭2024年1月25曰公告： 

https;//consJudidai.gov.tw/docdata,asDx?fid=77&?d-3517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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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丄 死 刑 除 剝 奪 生 命 權 外 ，是 否 另 干 預 其 他 蕙 法 上 權 利 ，如免於  

酷 刑 之 權 利 、人 性 尊 嚴 等 ？

1.Z 死 刑 制 度 所 追 求 之 目 的 有 哪 些 ？是 否 皆 合 憲 ？

1.3.以 死 刑 作 為 達 成 上 述 目 的 之 手 段 ，造 成 剝 奪 人 民憲法上權利  

之 效 果 ，是 否 為 我 國 蕙 法 所 許 ？如 果 認 為 死 刑 違 蕙 ，有何足以取  

代 死 刑 的 其 他 刑 事 制 裁 手 段 ？或 應 有 哪 些 配 套 措 施 ？

主張

十 九 、針 對 法 院 提 出 的 問 題 ，國 際 特 赦 組 織 作 為 法 庭 之 友 認 為 ，中 

華 民 國 對 死 刑 的 使 用 構 成 人 權 侵 害 ，侵犯了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  

的 人 權 （第 8 條 ：人 身 自 由 以 及 逮 捕 和 定 罪 時 的 程 序 保 障 ；第 15 

條 ：人民之生存權），這 些 權 利 也 受 到 國 際 法 的 保 障 。

二 十 、法 庭 之 友 進 一 步 指 出 ，雖然自 2020年以來中華民國沒有執行死 

刑 的 紀 錄 ，但 中 華 民 國 保 留 死 刑 的 情 況 與 全 球 趨 勢 背 道 而 馳 ，而 

全 球 趨 勢 仍 然 壓 倒 性 地 支 持 廢 除 死 刑 。

二 十 一 、法 庭 之 友 也 指 出 ，國 際 人 權 法 和 國 際標準規定了適用於替  

代 性 懲 罰 的 目 標 和 原 則 ，本 意 見 書 中 也 對 此 進 行 陳 述 。

理 由 之 摘 要

二 十 二 、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表 明 ：

1 .  如 國 際 法 和 國 内 法 的 法 規 發 展 方 向 所 示 ，死刑侵犯了生命權  

以 及 不 受 殘 忍 、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處 罰 的 人 權 ；

2 .  許 多 國 家 的 做 法 顯 示 ，支 持 廢 除 死 刑 是 普 遍 的 國 際 趨 勢 ，而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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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死刑的國家和每年處決死刑犯的數量一直在下降；

3 . 國際人權法和國際標準有規定適用於替代性處罰的目標和原  

則 0

二 十 三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和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已 尋 求 成 為 法 庭  

之 友 ，針對上述問題向本案法庭提供有關國際法和外國法的意 見 。

二 十 四 、法 庭 之 友 的 核 心 意 見 是 —— 廢 除 死 刑 被 列 為 國 際 法 的 目 標 。

二 十 五 、中 華 民 國 雖 然 不 是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，但仍自願簽署了一些國  

際 人 權 條 約 ，包 括 《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（ICCPR) 。中華 

民 國 於 2 0 0 9 年 通 過 了 《人權國際公約施行法》，將這些條約納入 

國 内 法 ，並 責 成 各 級 政 府 和 國 家 機 構 執 行 這 些 條 約 的 規 定 。因 此 ， 

中 華 民 國 也 完 全 贊 同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 六 條 第 六 款 ： 

「本 公 約 締 約 國 不 得 援 引 本 條 ，而 延 緩 或 阻 止 死 刑 之 廢 除 。 」

正 如 國 際 和 國 家 法 律 的 發 展 所 反 映 的 現 象 一 樣 ，死 刑 侵 犯 了 生 命 權  

以 及 不 受 酷 刑 或 其 他 殘 忍 、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處 罰 的 人 權 。

生 命 權

二 十 六 、 《世 界 人 權 宣 言 》 第 3 條 、數個國際性和區域性人權文書  

以 及 數 國 憲 法 和 法 律 ，皆肯認生命權、 5

5除此之外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；«兒童權利公約》第六條、第三十七條；《非洲 

人權和民族權憲章》第四條；《美洲人權公約》第四條；《阿拉伯人權憲章》第五條；《歐洲人權公 

約》第二條 。
6



1 二 十 七 、禁 止 任 意 剝 奪 生 命 被 認 為 是 不 可 減 損 的 國 際 習 慣 法 強 制 性

2 規範 6。在不完全符合國際公平審判標準的審判和上訴之後判處死

3 刑侵犯了生命權7  8。

4

5 二 十 八 、台 灣 憲 法 保 障 生 存 權 （第15條 ），並規定了程序保障以確保

6 尊 重 個 人 自 由 權 （第8條 ）。-

7

8 二 十 九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在 幾 起 案 件 中 指 出 ，中華民國判處 

9 死 刑 的 程 序 違 反 了 公 平 審 判 的 憲 法 和 國 際 標 準 。1989年 ，邱和順

10 因 綁 架 和 謀 殺 罪 被 判 處 死 刑 。監察委員高涌誠所撰寫的最新調查

11 報 告 強 調 ，警 方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對 邱 和 順 施 以 酷 刑 及 其 他 虐 待 ，以

12 獲 取 「認 罪 自 白 」、 鄭 性 澤 則 是 在 2 0 1 2年 1 2 月 1 1 日檢察總長

13 拒絕他非常上訴的請求後 9  10，面 臨 迫 在 眉 睫 的 處 決 風 險 。鄭性澤堅

14 稱 ，他 的 定 罪 是 基 於 透 過 酷 刑 及 其 他 程 序 瑕 疵 而 被 迫 做 出 的 「認

15 罪 」。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於 20 1 7年 1 0 月 2 6 日宣判他無罪 ie。

16

1 7 三 十 、雖 然 《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六條允許在某些情況下

18 使 用 死 刑 ，但 其 第 六 款 亦 明 確 規 定 ，該 條 文 不 應 被 用 來 「延緩或

19 阻 止 死 刑 之 廢 除 」。負責解釋該條約的聯合國機構人權事務委員

20 會 在 近 期 針 對 《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六條的一般性意見

21 中 指 出 ：

6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> 第4.2條 ；人權事務委員會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關 

於生命權的第36號 一 意 見 （2018年）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GC/ 3 6，第 67-68段 ；以及法外處 

決 、就地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，聯合國文件A/67/27S(2012)，第 11段 。

7人權事務委員會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關於生命權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（201S 
年 ）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GC/36，第 41段 。

8 2〇2〇年監察院調查報告「 109 司調 〇〇44 」 （Investigation Report by Control Yuan in 2〇2〇 No.0044), 
Control Yuan, 2020, Kttps://www.cv.gov>tw/CvBsB〇xContentaspx?n=133&s=17154 ̂  62 頁
9國際特赦組織，「台 灣 ：鄭性澤的死刑執行迫在眉睫」（緊急行動，ASA 38/006/2012 )，2012年 

12 月 14 日 ，www.amnestv.org/en/dQcijments/Bsa38/OQ6/2Q12/0n
10台北時報，高等法院宣判死囚無罪，2017年 1 0月 2 7 日 ， 

https://www.taipeitimes.com/Newsyfront/archives/2017/lQ/27/20d3681122
7

http://www.amnestv.org/en/dQcijments/Bsa38/OQ6/2Q12/0n
https://www.taipeitimes.com/Newsyfront/archives/2017/lQ/27/20d3681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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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六條第六項重申的立場是，尚未完全廢除死刑的締約國應朝 

上 一 條 不 可 逆 轉 的 道 路 ，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事實上和法律上完全 

廢 除 死 刑 。死刑與充分尊重生命權不可調和。廢除死刑不僅合乎 

需 要 ，而 且 十 分 必 要 ，可 以 強 化 人 性 尊 嚴 ，促進人權逐步發

展 。」11 12

三 H 、迄 今 為 止 ，有四項國際條約和區域條約規定廢除死刑：

1 .  聯 合 國 大 會 於 1 9 8 9年 通 過 旨 在 廢 除 死 刑 的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 

國際公約第二任擇議定書》；

2 .  歐 洲 委 員 會 於 1 9 8 2 年 和 2 0 0 2 年 通 過 的 《保護人權與基本自 

由公約》第 6 號 和 第 1 3 號議定書 1Z ;

3 .  美 洲 國 家 組 織 大 會 於 19 9 0年 通 過 的 《美洲人權公約廢除死刑 

議 定 書 》。

三 十 二 、此 外 ，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委員會於2015年 草 擬 並 通 過 《非 

洲 人 權 和 民 族 權 憲 章 關 於 廢 除 死 刑 的 附 加 議 定 書 》，目前正在等 

待非洲聯盟審議和通過13 *。

三 十 三 、近 代 （即1993年 起 ）每個國際刑事法院的組織文書都將死刑 

排 除 在 這 些 法 院 可 以 對 國 際 法 規 定 之 罪 行 （包 括 種 族 滅 絕 罪 、危 

害人類 罪 和 戰 爭 罪 u ) 所 實 施 的 懲 罰 之 外 。這 些 文 書 包 括 《國際 

刑事法院羅馬規約》，該 規 約 現 已 獲 得 1 2 3個 國 家 的 批 准 。

11人權事務委員會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關於生命權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（2018 

年）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GC/ 3 6，第 50段

12亞塞拜然是歐洲委員會目前唯一尚未批准《第 13號議定書》的成員國（但已簽署該條約）。

13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委員會，「非洲人權和民族權利委員會第56屆常會最终公報」，2015年 5 

月 7 曰 ，第 33 段 > www.achpr.org/se5slons/info?td=218
M其中包括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和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；獅子山共和國問題特別法 

庭 ：聯合國東帝汶遇渡行政當局（東帝汶過渡當局）在東帝汶帝力設立嚴重罪行特別小組的條 

例 ；和 《柬埔寨法院設立特別法庭法> °
8

http://www.achpr.org/se5slons/info?td=2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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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十 四 、國 際 法 強 化 廢 除 死 刑 的 願 景 ，反 映 在 許 多 國 家 憲 法 和 憲 法  

判 例 的 發 展 當 中 。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在 1 9 9 6 年對各國蕙法的調查指 

出 ，當 時 5 7 個 廢 除 死 刑 的 國 家 中 ，只 有 2 4 個在其建國文件中提 

及廢除死刑15。近 期 ，國 際 特 赦 組 織 的 紀 錄 顯 示 ，1 1 2 個廢除死刑 

的 國 家 中 有 6 1 國的憲法明確禁止死刑16。

三 十 五 、各 國 法 院 已 陸 續 裁 定 ，使用死刑侵犯了受 國 家 憲 法 和 該 國  

承 擔 的 國 際 義 務 所 保 護 的 人 權 。

1. 1 9 9 5年 6 月 6 曰 ，南非蕙法法院宣布死刑與該國憲法17 *禁止

「殘忍 '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或 處 罰 」的 規 定 不 符 6 11 

名法官中的8名 法 官 也 認 為 死 刑 侵 犯 了 生 命 權 。法院在判決中 

指 出 ：「透 過 致 力 於 建 立 一 個 以 人 權 為 基 礎 的 社 會 ，我們必須 

將 這 兩 項 權 利 置 於 所 有 權 利 之 上 。國家必須在其所做的一切  

事 情 中 體 現 這 一 點 ，包 括 懲 罰 罪 犯 的 方 式 。這並不是透過將 

殺 人 犯 視 為 物 品 並 將 他 們 處 死 來 為 其 他 人 樹 立 榜 樣 ，期望他 

們 可 能 因 此 而 受 到 威 懾 來 實 現 的 。[…… ] 根 據 我 們 的 蕙 法 ， 

應 報 不 應 與 生 命 權 和 尊 嚴 權 同 等 重 要 ，而生命權和尊嚴是所  

有 權 利 中 最 重 要 的 … … 目前尚未顯示死刑在嚇阻或預防謀殺  

罪 會 比 替 代 性 懲 罰 或 終 生 監 禁 更 為 有 效 。考 量 到 這 些 因 素 ， 

以 及 死 刑 執 行 中 的 任 意 性 和 錯 誤 的 可 能 性 ，目前並沒有明確 

且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證明對謀殺罪判處死刑是合理的。」

15國際特赦組織，死刑的憲法規定（索 引 ：ACTS0/006/1996)，1996年 S 月 3 1 曰 ， 

https://www.annnestv.orR/en/docuinents/ACT50/D06/1996/en/
16安道爾、安哥拉、亞美后亞、奧地利、比利時、不 丹 、玻利維亞，維德角、柬埔寨、哥倫比 

亞 、剛果 、象牙海岸、克羅埃西亞、捷克共和國、吉布地、多明B 加共和國、厄瓜多、芬 蘭 、法 

國 、喬治亞、德國 、幾內亞、幾内亞比索'海地、宏都拉斯、冰 島 、愛爾蘭、義大利，科索沃、 

吉爾吉斯、列支敦士登、盧森堡、馬紹爾群島、墨西哥'密克羅尼西亞、摩爾多瓦'摩納哥、蒙 

特內哥羅、冥三比克、納米比亞'尼泊爾、荷 蘭 加 拉 瓜 、北馬其頓、挪 威 、巴拿馬、巴拉 

圭 、葡萄牙'羅馬尼亞、聖多美和普林西比、塞爾维亞、塞席爾、斯洛伐克'斯洛维尼亞、瑞 

典 、瑞 士 ，東帝汶、土耳其、土庫曼、烏拉圭、委內瑞拉。

' S^s/fMakwanyane fUMchurtu (The State v. Makwanyane and Mchunu )  > ^
號 ：CCT/3/94 «

9

https://www.annnestv.orR/en/docuinents/ACT50/D06/1996/en/


2. 2 0 1 2年 8 月 4 日 ，貝 南 憲 法 法 庭 宣 布 ，由於該國批准了旨在 

廢 除 死 刑 的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》， 

該 國 「現在沒有任何法律條款可以提及死刑」18。該決定讓國 

民 議 會 於 2 0 1 2年 1 2 月 1 7 日 從 《刑事訴訟法》 中刪除了死刑 

條 款 。在 另 一 個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義 的 案 件 中 ，憲 法 法 院 於 2016 

年 1 月 2 1 日 明 確 裁 定 ，貝 南 對 於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

第二項任擇議定書》的 批 准 以 及 議 定 書 的 生 效 ，「現在使所有 

規 定 死 刑 作 為 刑 罰 的 法 律 條 文 [包 括 《刑 法 》條 文 ]失 效 」19 20。 

憲 法 法 庭 認 為 ：「國内法令中沒有任何法律條款可以再提及死 

刑 ；同 樣 地 ，任 何 司 法 管 轄 區 進 行 的 刑 事 起 訴 ，都不能以規  

定 死 刑 作 為 對 所 犯 罪 行 的 懲 罰 之 條 款 來 作 為 其 法 律 依 據 ，因 

此 ，在 現 今 的 貝 南 ，沒 有 人 可 以 被 判 處 死 刑 "」這項裁決實 

際 上 廢 除 了 貝 南 所 有 罪 行 的 死 刑 ，貝 南 隨 後 於 20 1 8年 2 月 21 

日 將 剩 餘 1 4 名 死 囚 的 死 刑減為無期徒刑。

3. 2 0 1 8年 1 0 月 1 1 日 ，美國華盛頓州最高法院裁定死刑法違憲 

20 = 法 院 認 為 ，死 刑 的 適 用 「不平等—— 有 時 因 犯 罪 發 生 地 、 

居 住 的 縣 、特 定 時 間 點 的 可 用 預 算 資 源 、或因被告的種族而 

異 」；死 刑 「以任意和含有種族偏見的方式被使用」，「無法符 

合 『代表著成熟社會的不斷進化的標準』」。 因 此 ，法院認為

「從 邏 輯 上 來 說 ，死刑未能達到懲罰和威懾的刑罰目標」。法 

院 進 一 步 指 出 ：「地 方 、國家和國際趨勢也更加普遍地不贊成 

使 用 死 刑 。當 死 刑 以 任 意 且 帶 有 種 族 偏 見 的 方 式 被 使 用 ，社 

會的道德標準就更加受到侵 犯 。我 們 的 死 刑 法 律 缺 乏 『根本 

的公平性』，因此違反了 [憲法 ]第一條第十四款」。

« 貝南憲法法庭判決DCC 12-153。
15貝南憲法法曼判決DCC 16-020 »
20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， 礙嫩舒M en 叱 Gregory 〇/ lAto/i/ngton w》//er7

(編鉍 88086-7 ) ，（ 2018 年）。



1 不 受 酷 刑 或 其 他 殘 忍 、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之 待 遇 或 處 罰 的 權 利

2

3 三 十 六 、酷 刑 是 「人格和尊嚴的直接和蓄意的攻擊」21。 《世界人權

4 宣 言 》 第 5 條 以 及 數 項 國 際 和 區 域 人 權 文 書 、國家憲法和法律22

5 均 承 認 不 受 酷 刑 或 其 他 殘 忍 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的

6 權 利 。重 要 的 是 ，禁 止 酷 刑 是 國 際 習 慣 法 的 一 項 规 則 ，對所有國

7 家 都 具 有 約 束 力 ，無論國家是否為明確載有禁止酷刑的特定條約

8 的締約國 23。禁 止 酷 刑 規 則 被 承 認 為 強 制 性 規 範 （強 行 法 ），在國

9 際 法 保 護 人 權 方 面 具 有 特 殊 地 位 ，並應優先於任何其他相互衝突

10 的法律 義 務 24 25。禁 止 酷 刑 是 「以廣泛的國際慣例和各國的法律意

11 見為基礎」的规定23。

12

1 3 三 十 七 、死 刑 執 行 的 一 些 作 法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被 認 為 違 反 國 際 法 絕 對

14 禁 止 酷 刑 及 其 他 不 當 對 待 的 相 關 規 定 ，例 如 某 些 處 決 方 式 26、死

15 囚牢房的監禁條件27，以及未能及時通知死囚及其親屬處決曰期 28

16 的 行 為 。儘 管 如 此 ，無 論 執 行 死 刑 的 特 殊 做 法 、條件或處決方式

21 Manfred Mowak ' Moritz Birk 和 Giuliana Monina (編輯）’ if■源含屬禁於篮叔么、教及真/

書■•評論> (0U P2019)，第 1頁 。

2 2《禁止酷刑公約》第二條；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七條：《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》第 

五 條 ：《美洲人權公約》第五條；《阿拉伯人權憲章》第八條：以 及 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三條。
23禁止酷刑委員會，第 2 號一般性意見，聯合國文件CAT/C/GC/2，2008年 1 月 2 4 曰 ’第 1 段 ； 

紅十字/紅新月國際委員會 > 規則 S0 : gg刑和殘忍'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。

24 Nigel Rodley和 Matt Pollard，《國際法下囚犯的待遇》（OUP2〇〇9 ) 第 64-66頁 。

K m m m t，與起訴或引渡義務有關的問題（比利時訴塞內加爾y  n m '说n 年1矜 b ， 
第 457頁 ，第 99段 《

25人權委員會，杳德敷敦匆袁才（Wncf/e ri/Canaoto) ，來文編號470/1991，聯合國文件。

CCPR/C/48/D/470/1991，1993 年 11 月 11 日 ，第 15.3 段 《

27 樞密院司法委員會，Pratt and Morgan v Attorney-General for Jamaica [1993] UKPC 37 ; [1994] 2 AC 
V ，乂壤萼務委員會，克里斯多福.布朗訴牙買加（Q n is'tophefB fow nv.k m a 'ica) ，第115丨1明7宽 

來文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65/D/775/ l " 7 ，I " 9 年 5 月 1 1 日 ，第 6.13 段 ；人權事務委員會，關 

於日本第六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見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」PN /C0/6，2014年 8 月 2 0 日 ，第 13
段 。
及入魔委員售，弗拉迪斯拉夫-科瓦黎夫等人訴白俄羅斯~1〇伽取>(〇細四抆€^貼丨〇他 ）>第 

2120/2011 號來文，聯合國文件 CCPR/C/106/D/2120/2011，2012 年 11 月 27 日 ，第 11.10 段 =
11



1 為 何 ，死刑本身是否違反禁止酷刑及其他不當對待的問題在近年

2 來 已 然 浮 現 。

3

4 三 十 八 、2012年 ，時 任 酷 刑 和 其 他 殘 忍 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

5 處 罰 問 題 特 別 報 告 員 胡 安 • 門 德 斯 （ Juan Mendez) 審議了國際習

6 慣 法 中 反 對 死 刑 的 常 規 是 否 正 在 形 成 或 已 經 形 成 29 30。在聯合國人

7 權 理 事 會 舉 行 的 一 次 高 層 級 小 組 討 論 中 ，時 任 酷 刑 和 其 他 殘 忍 、

8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尼爾斯 .梅爾

9 澤 （ Nils Melzer) 表 示 ，「儘管國際習慣法尚未發展到全面禁止死

10 刑 的 程 度 ，這 表 示 理 論 上 可 以 依 照 國 際 法 規 定 保 留 死 刑 ，但是在

11 實 務 上 ，由 於 國 際 人 權 法 理 規 定 的 條 件 曰 益 嚴 格 ，所以幾乎不可

12 能 在 不 違 反 國 際 法 的 情 況 下 執 行 死 刑 ，同時又不違反對於酷刑和

13 其 他 殘 忍 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的禁令。」*

14

1 5 三 十 九 、2018年 ，人 權 事 務委員會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：

16 「雖 然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第二款提及適用死刑

17 條 件 的 内 容 顯 示 ，缔約國在起草該公約時並未普遍將死刑本身視

18 為 殘 忍 、不 人 道 或 有 辱 人 格 的 的 處 罰 ，但缔約國隨後達成的協定

19 或是隨後確認此類協定的做法可能最終得以達到以下結論：死刑

20 在任何情況下都遣反該公約第七條的規定。隨 著 《第二任擇議定

21 書 》的締約國以及其他禁止判處或執行死刑的國際法律文件數量

22 不 斷 增 加 ，而且越來越多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採取了暫停執行死

23 刑 的 作 法 ，這顯示締約 國 將 死 刑 視 為 殘 忍 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

24 形式處罰之共識建立可能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。上述法律發

25 展 符 合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支 持 廢 除 死 刑 的 精 神 ，而第

29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問題特別報告員的期中報告，聯合國文件 

A/67/279，2012 年 8 月 9 曰 ，第 66-72 段 。

30聯合國人權理事會，關於死刑問題的高層级小組討論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報告，聯合 
國文件 A/HRC/35/27，第 1S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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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六條第六款和第二任擇議定書的内容特別彰顯了這樣的精神。」

2

3 四 十 、2 0 2 2 年 ，現 任 聯 合 國 法 外 處 決 、即決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

4 別 報 告 員 莫 里 斯 .蒂 德 博 爾 -賓 茲 （Morris Tidball-Binz ) 在此項任

5 務 交 付 的 4 0 週 年 之 際 向 聯 合 國 大 會 提 交 了 一 份 報 告 ，其中他

6 「得 出 了 與 門 德 斯 （ Juan Mendez) 十 年 前 提 出 的 相 同 結 論 ：目前

7 實 行 的 死 刑 等 同 於 酷 刑 。」31 32

8

9 國 家 實 務 倣 法 顯 示 ，全 球 廢 除 死 刑 的 趨 勢 依 然 勢 不 可 擋 ，而 執 行 死  

1 0 刑 的 國 家 和 每 年 執 行 死 刑 的 數 量 不 斷 在 下 降 。

11

1 2 四 _ | _ 一 、 數 十 年 以 來 ，聯 合 國 體 系 致 力 於 減 少 並 限 制 死 刑 的 使 用 。

13 這樣的作法在近年來轉變為明確鼓勵聯合國成員國廢除國内法中

14 的 死 刑 。聯 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理 事 會 、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和聯

15 合 國 人 權 理 事 會 （以 及 其 前 身 聯 合 國 人 權 委 員 會 ）都為逐步限制

16 死 刑 的 使 用 做 出 了 貢 獻 ，並且敦促聯合國成員國朝著廢除死刑的

17 方 向 邁 進 。聯 合 國 經 濟 及 社 會 理 事 會 於 1 9 8 4 年 通 過 《保護面臨

18 死 刑 者 權 利 的 保 障 措 施 》，制 定 所 有 死 刑 案 件 應 給 予 的 最 基 本 保

19 障33。3 0 多 年 後 ，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了 呼 籲 「以廢 除 死 刑 為 目標全

20 面暫停執行死刑」的第一個歷史性決議34。

21

31人權事務委員會，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關於生命權的第36號一JI針生意見（2018 

年 ）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GC/36，第 50段 。

32法外處決、即決處決或任意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，聯合國文件A/77/27。，2022年 8 月 5 

曰 ，第 SS段 。

M聯合國保護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，由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1984年 5 月 2 5曰第 

1984/50號決議通 過 。聯合國大會於1984年未經表決通過了該保障措施。

34聯合國大會2007年 12月 1 8日第S2/149號決議。在越來越多的跨區域支持下，聯合國大會又 

通過了另外八項關於暫停使用死刑的決議，即 2008年 1 2月 1 8日第63/168號決議；2010年 12月 

2〇曰第M /2〇6號決議：2012年 12月 2 1曰第W /l 7 6號決議：2014年 I2 月 I8 曰第69/18 6號決 

議 ；2016年 12月 1 9日第71/187號決議；2018年 12月 1 7日第？3/1乃號決議；2〇2〇年I 2 月 I6 
日第75/183號決議；2022年 12月 1 5曰第77/222號決議。這項最新決議得到了 125個國家的支 

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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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_  : 1945-2023年暌除死刑的國家數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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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•獲得有史以 

來最K 的支持率 - 
12S個國家

四 十 二 、從 各 國 的 做 法 來 看 ，廢 除 死 刑 仍 是 普 遍 的 國 際 趨 勢 。1948年 

《世界人權宣言》通 過 時 ，只 有 8 個 國 家 全 面 廢 除 死 刑 ，分別是 

哥 倫 比 亞 （1 9 1 0年 ）、哥 斯 大 黎 加 （1 8 7 7年 ）、厄 瓜 多 （1 9 0 6年 ）、 

冰 島 （1 9 2 8年 ）、巴 拿 馬 （1 9 2 2年 ）、聖 馬 利 諾 （1 8 6 5年 ）、烏拉 

圭 （19 0 7年 ）和 委 内 瑞 拉 （18 6 3年 ）。當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在 19 7 7年 

針 對 此 議 題 開 展 全 球 倡 議 時 ，有 1 6 個 國 家 全 面 廢 除 死 刑 。截至 

目 前 為 止 ，已 有 ！L1 2 個 國 家 全 面 廢 除 死 刑 ，國際特赦組織認為總 

共 有 1 4 4 個 國 家 在 法 律 或 實 務 上 廢 除 死 刑 （見 圖 一 ）。2 0 1 9 年至 

2 0 2 3 年 這 5 年 期 間 ，世 界 各 區 域 有 6 個 國 家 （中 非 共 和 國 、查 

德 、哈 薩 克 、巴 布 亞 紐 幾 内 亞 、獅 子 山 共 合 國 和 蘇 利 南 ）全面廢 

除 死 刑 ；赤道幾内亞和尚比亞 僅 對 一 般 犯 罪 廢 除 死 刑 35。在 美 國 ， 

維 吉 尼 亞 州 於 2 0 2 1 年 廢 除 死 刑 ，使美國全面廢除死刑的州數量  

達 到 2 3 個 ，其 中 1 1 個 州 自 2 0 0 0年即廢除死刑36。

35國際特赦組織，廢除死刑和保留死刑的國家名單（索引號 ： ACT 50/6591/2023)，2023年 5 月 15 

日 ，www.amnestv.org/en/documents/act5Q/6591/2Q23/en/
36科羅拉多州、康乃狄克州、德瓦拉州、伊利諾州、馬里蘭州、新罕布夏州、紐澤西州' 新墨西 

哥州、紐約州、维吉尼亞州、華盛頓州皆已廢除死刑。哥倫比亞特區也廢除了死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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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十 三 、9 0 個 國 家 自 願 成 為 旨 在 廢 除 死 刑 的 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 

公 約第二項任擇議定書》的 缔 約 國 ，選擇受國際法不可逆轉地約 

束 來 廢 除 這 種 殘 酷 的 刑 罰 。在 2 0 1 9至 2 0 2 3年 的 5 年 期 間 ，來自 

世 界 各 區 域 的 4 個 國 家 （安 哥 拉 、亞 美 尼 亞 、哈薩克和巴勒斯坦 

國 ）都 批 准 了 該 議 定 書 。

四 十 四 、國 際 特 赦 組 織 評 估 的 國 家 實 務 做 法 進 一 步 顯 示 ，死刑的使 

用 僅 限 於 少 數 孤 立 的 國 家 。國際特赦組織2022全 球 死 刑 報 告 顯 示 ， 

全 球 有 2 0 個 國 家 執 行 死 刑 ，佔 世 界 總 數 的 1 0 % 37。在這些執行死 

刑 的 國 家 當 中 ，有 1 1 國 （即 6 % ) 是 「持 續 」執 行 者 ，代表這些 

國 家 在 過 去 5 年 中 每 年 皆 執 行 死 刑 （.見 圖 二 ）。

30

25

20

15

10

圖二：有紀錄的執行國和「持續執行者」數量 

( 2 0 1 3 - 2 0 2 2  )

〇

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

執行國數屋 ：己知在過去5年内每年都《執行死刑的國家

四 十 五 、台 灣 （中 華 民 國 ）的 死 刑 執 行 情 形 也 呈 現 逐 漸 遠 離 死 刑 的  

趨 勢 ，2 0 1 9 年 至 2 0 2 3 年 這 5 年 期 間 大 致 上 沒 有 執 行 死 刑 （2020 

年執行了一人的死刑），前 5 年 （2014-2018)執行了 1 3 人 死 刑 ，

37國際特赦組織，2022全球死刑報告（索引號：ACT50/6548/2〇23) ，2023年 5 月 1 S 日 ， 

https://www.amnesty.Org/en/documents/acl:5Q/6548/2Q23/e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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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較 之 下 大 幅 減 少 ，更 與 2 0 0 9 年 至 2 0 1 3 年 期 間 有 2 1 人被執行 

死 刑 的 情 況 形成鮮明對比。

國 際 人 權 法 和 國 際 標 準 規 定 了 適 用 於 替 代 性 懲 罰 的 目 標 和 原 則

四 十 六 、在 廢 除 死 刑 的 背 景 之 下 ，暴 力 犯 罪 的 受 害 者 要 求 伸 張 正 義 ， 

完 全 符 合 國 際 人 權 法 和 國 際 標 準 的 處 罰 需 要 確 立 ，而死刑替代方 

案 就 成 為 協 調 兩 者 的 一 個 關 鍵 問 題 。定罪後施加的處罰必須符合 

犯 罪 的 嚴 重 性 和 犯 罪 者 的 情 況 38 ; 處罰本身和施加處罰的方式均  

不 得 違 反 國 際 標 準 。

四 十 七 、 《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十 條 第 三 款 規 定 ，監獄體 

制 的 首 要 目 標 應 是 囚 犯 的 改 造 和 社 會 復 歸 。基 於 這 個 原 則 ，考量 

不 同 國 家 在 長 期 監 禁 處 罰 方 面 採 用 的 措 施 時 ，留意對於國際社會 

關 注 的 最 嚴 重 犯 罪 （通 常 涉 及 多 起 殺 人 案 件 ）擁 有 管 轄 權 的 《國 

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》相 關 規 定 可 能 是 有 幫 助 的 。該 規 約 規 定 ，

法 院 的 所 有 判 決 必 須 在 一 段 時 間 後 接 受 審 核 。若罪行極為嚴重且  

被 定 罪 者 的 個 人 情 況 證 明 罪 有 應 得 ，法 院 有 權 判 處 無 期 徒 刑 ，否 

則最高可判處 3 0年刑期 39 40。在 服 完 有 期 徒 刑 的 三 分 之 二 刑 期 或 無  

期 徒 刑 的 2 5 年 刑 期 之 後 ，法 院 必 須 審 核 刑 罰 ，以決定是否應該 

減 刑 ，並 確 立 情 況 變 化 是 否 足 以 合 理 減 刑 的 任 何 因 素 納 入 考 量 ； 

如 果 法 院 此 時 認 為 不 宜 減 刑 ，則必須在此後定期再次審核4°。

38例 如 ，參 見 《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釣》第 4.2條 ；人權事 

務委員會，第 31號一般性意見[80]，《公約》締約國一般法律義務的性質，聯合國文件 

CCPR/C/21/Rev.l /Add, 1 3 ，2004 年 5 月 26 曰 ，第 5段 。 ..

3 9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》第 77條第1款 。

4 0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》，第 110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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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四 十 八 、一 些 已 廢 除 死 刑 的 國 家 對 以 前 可 判 處 死 刑 的 罪 行 實 施 長 期

2 監 禁 。其他範例包括41 42 * :

3 1 . 在 獅 子 山 共 和 國 ，死 刑 被 3 0 年以下的監禁所取代

4 2 . 在 蒙 古 ，新 《刑 法 》從 2 0 1 7年 起 將 死 刑 改 為 無 期 徒 刑 ；

5 3 . 在 蘇 利 南 ，改 革 後 的 《刑 法 》於 2 0 1 5年 廢 除 了 死 刑 ，並將包

6 括 謀 殺 等 嚴 重 犯 罪 的 臨 時 監 禁 刑 期 從 15年增至 20年 ，連 續 、

7 加重和無期徒刑的最高刑期從30年增至50年“。

8

9 四 十 九 、此 外 ，聯 合 國 保 護 面 臨 死 刑 者 權 利 的 保 障 措 施 規 定 ，當變

10 更 後 的 法 律 對 判 處 死 刑 的 罪 行 施 加 較 輕 的 處 罰 時 ，在該法律變更

11 前被判死刑的人必須從中受益44。

12

1 3 結 論  

14

1 5 五 十 、此 份 意 見 書 表 明 ，國 際 法 長 期 以 來 明 確 承 認 死 刑 是 人 權 問 題 。

16 國 際 法 最 近 的 發 展 指 出 國 際 習 慣 法 中 出 現 了 一 個 常 規 ，即禁止在

17 任 何 情 況 下 使 用 死 刑 這 種 懲 罰 。這樣的認知也體現在針對國家實

18 務 做 法 的 分 析 當 中 ，顯 示 全 球 廢 除 死 刑 的 趨 勢 依 然 勢 不 可 擋 ，僅

19 有 少 數 國 家 仍 然 訴 諸 死 刑 。台 灣 （中華民國）承 諾 加 入 的 〈〈公民

20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將廢除死刑作為仍保留死刑的國家所要實

21 現 的 目 標 。正 如 人 權 事 務 委 員 會 所 強 調 ，「死 刑與充分尊重生命

41另請參閱聯合國經濟及卞土會理事會，《死刑和落實保護面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f昔施》一秘、書長報 
告 ，聯合國文件E/2015/49， 2015年 4 月 1 3 曰 ，第 60-62頁 《

42獅子山共和國法律資訊研究所，《獅子山共和國廢除死刑法} ，2022年 ，2022年第 6 號法案，於 

2022 年 4 月 21 曰開始實施，sierralii.E〇v.s)/akn/sl/3ct/2022/S/enB@2022-04-21
纪刑法修IE案 ’ 2015 年 3 月 30 曰法案 （ SB 2015 第 44■號）' dna.sr/wetgeving/surinaamse- 
wetten/wiizigingen-n5-20Q5/wet-wiiz-wetboek-van-strafreeht-<30-maart-20151/
44其他例子包含：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1384年 S 月 2 5 日第1984/50號決議通過的《保護面 

臨死刑者權利的保障措施》第 2 條 ：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十五條第一款：《國際刑事法 

院羅馬規約》第 24條第 2 款 ：歐洲人權法院’ Scoppo/a教義7t为 蓄 ；第 2 號 

(申請號10249/03 ) ’大法庭 2009年 9 月 1 7 日判決，第 108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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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

20

權 不 可 調 和 。廢 除 死 刑 不 僅 合 乎 需 要 ，而 且 十 分 必 要 ，可以強化 

人 性 尊 嚴 ，促 進 人 權 逐 步 發 展 。」45。

五 十 一 、有 鑑 於 此 ，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和 世 界 反 死 刑 聯 盟 敦 促  

憲法法庭宣 布 死 刑 構 成 對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人 權 （第八條和 

第十五條）之 侵 犯 。

此 致  

憲 法 法 庭

中 華 民 國  1 1 3  年 4 月 8 曰 

法 庭 之 友 ：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

代 理 人 ：陳 瑋 珊 律 師

45人權事務委員會，《公民與歧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六條關於生命權的第36號 一般 ^意見（2018 

年 ），聯合國文件CCPR/C/GC/ 3 6，第 50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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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_¥人國際特赦

木 人 組織台齒分# 經家法法庭栽.定許可，就 丨11年度憲民字第 904 0 5 2號等 

聲請案提出專業意見。謹依憲法訴訟法第2 0 條 第 3 項 準 用 同 法 第 1 9條第 

3 項 規 定 ，就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揭露相 關 資 訊 如 下 ：

是/否 如 是 ，其情形

— 相關專業意見或實料之準備

或 提 出 ，是 否 與 當 事 人 、關
否

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

作 關 係 。

二 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

或 提 出 ，是 否 受 當 事 人 、關
否

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

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 =

三
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

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否
$  團

. !»■ - r

此 致

憲法法庭

會織特人

陳報人

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

____________________(簽章 )

民國113年4月8日 （日期）


